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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转让子公司宁夏金益诺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益诺”）100%股权。截至 6 月 30 日，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编号：XYZH/2017YCMCS10248），金

益诺总资产为 6,260.74 元，净资产为-314,739.26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

润为-60,636.30 元。截至 6月 30 日，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

编号：正衡评报字[2017]第 125 号），金益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14,739.26

元。

公司拟将金益诺 100%转让给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益欣”）。公司与泰益欣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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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该办法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16YCA20024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15,908,230.55 元，净资产总额为 377,884,607.75 元。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次转让资产总额为 6,260.74 元，

不足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报表总资产的 1%；本次转让资产净额为

-314,739.26 元，不足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1%，未达到上

述规定提及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故本次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7 年 7 月 4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宁夏金益诺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汪丹娜回避表决。

本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当地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名称：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注册资金：625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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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勇平

住所：贺兰县暖泉工业园区

成立时间：2010 年 6 月 17 日

经营范围：泰乐菌素、酒石酸泰乐菌素、磷酸泰乐菌素、替米考星、盐酸林

可霉素、林可霉素化工中间体、硫氰酸红霉素化工中间体、红霉素、非无菌原料

药（硫氰酸红霉素）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与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泰益欣为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制药”）控股孙公司，

泰瑞制药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祁秀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汪丹娜为母

女关系，所以公司与泰益欣存在关联关系，即本次转让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应说明的其他情况

交易对手方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规则，

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宁夏金益诺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注册资金：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谦

住所：银川生物科技园

成立时间：2016 年 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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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转让金益诺 100%的股权，截至 6月 30 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编号：XYZH/2017YCMCS10248），金益诺总资产为

6,260.74 元，净资产为-314,739.26 元；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60,636.30

元。截至 6月 30 日，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编号：正衡评报

字[2017]第 125 号），金益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14,739.26 元。

协议生效条件：交易双方于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经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后生效。

（二）交易的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聘请的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机构所评估的值作为

交易定价依据。

综合金益诺的价值及经营情况，同时参照审计数据和评估值，公司拟 0元转

让金益诺 100%股权。

2、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如下：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综合金益诺的实际情况，参考审计数据和评估值定价。

价格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行为。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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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转让金益诺 100%股权后，金益诺不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次出售

金益诺股权，主要基于政策变化和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另金益诺一直未实质经营，为了降低风险和节约成本，公司慎重考虑拟出售金益

诺全部股权。本次出售金益诺股权完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4 日


